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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重大风险隐患“三全”防治机制

筑牢长江上游水上交通安全屏障
司太生

（重庆海事局，重庆 401120）

“3·21”东航 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故发生后，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3 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查明

事故原因，举一反三，加强民用航空领域安全隐患排查，

确保航空运行绝对安全，确保人民生命绝对安全”“全

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最大限度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

生”“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采取有力措施清除各类

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重庆海事局作为水上交通监管部门，如何确保水

上交通绝对安全，确保人民生命绝对安全，为交通强国

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长江上

游航运中心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提供安全保障，引发我

们深深的思考。重庆海事局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广泛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建立重大风险隐患“全员履责、全

面覆盖、全程管控”防治机制（简称“三全”机制），

警惕“黑天鹅”事件，防范“灰犀牛”事件，坚决遏制

重特大事故，切实筑牢长江上游水上交通安全屏障。

1 风险防控隐患治理是海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作出一系列重

要论述，极大深化和丰富了我们对风险防控隐患治理的

规律性认识，为我们开展风险防控隐患治理工作指明了

方向和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上就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作出重要指示。同

年，总书记主持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

革发展的意见》。“两次中常会”和《意见》为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建设做了顶层

设计。2019 年，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

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负起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责任，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

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

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

战略主动战。《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更是提出建立健全国家安全风险研判、防

控协同、防范化解机制。2016 年至 2017 年国务院安委

会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遏制重特大事故、构建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上先后出

台了《关于印发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的通

知》《关于实施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构建双重预防

机制的意见》《关于实施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全面

加强安全生产源头管控和安全准入工作的指导意见》等

三个政策文件，为构建双重预防机制提供了指导。

早发现，早治理，尽最大可能降低风险水平，防患

于未然，保障国家、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这是现代国家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科学化、现代

化的重要体现。去年 9 月 1 日，“双重预防机制”相关

内容纳入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是国家治理体系化

和法治化的必然要求。交通运输部、重庆市、部海事局、

长航局及长江海事局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为我们

开展风险防控隐患治理工作提供了工作指南。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发展对社

会治理体系及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

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交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立足新发展阶段，我

们要深刻认识到，从交通大国迈向交通强国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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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不确定不稳定性大、各类衍生风险

不容忽视，传统领域安全风险和隐患尚未根本消除、新

生业态风险层出不穷，企业安全生产投入不到位、管理

不到位、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行

业吸引力不强、船员整体素质不高、发展后劲不足的趋

势愈发明显，搜救应急体系不健全带来的后续问题日益

凸显，统筹发展和安全，高质量地实现在发展中保安全、

在安全中促发展，是重庆海事当前面对的一大新命题；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势必将内贸航运高质量发展摆在更突出的

位置，长江黄金水道作为国内大循环主要通道、国内国

际双循环战略要道，将成为保障双循环畅通的重要依托。

突破川江航运底子薄、基础弱、自然条件受限的发展瓶

颈，高质量保障水路运输的安全、绿色、高效、畅通，

将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大新挑战。只有不断推动重庆海

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为新命题找到满意

答案，才能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挑战，而风险防控隐患治

理应成为提升重庆海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

键。

2 十年探索与实践为风险防控隐患治理提供经验

借鉴

重庆海事局管辖水域长，辖区通航环境复杂多变，

整体呈现“三区七期”显著特点，水上交通事故历来易

发频发。“十一五”期，辖区发生运输船舶等级事故

72.5 件、死亡 61 人。2010 年以来，重庆海事局不断总

结安全监管规律，探索提升海事监管工作水平的新途径。

2014 年，重庆海事局针对辖区等级事故多发的紧迫形

势，启动了“船舶突出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探索从整

治船舶突出违法行为角度防范化解水上交通事故风险，

保持对极易诱发事故的各类违法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

进一步规范船舶航行、停泊及作业行为，消除事故诱因，

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2017 年实施“三基”建设以来，

重庆海事局大抓基层、夯基垒石、苦练基本功，管理更

精细、监管更精准，控风险遏事故成效明显。2019 年，

重庆海事局将防控重大风险与整治船舶突出违法行为相

结合，实施了“水上交通安全与船舶污染重大风险防控

和船舶突出违法行为整治”，建立了重大风险防控工作

机制。2020 年以来，重庆海事局以开展“水上交通安

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为契机，立足“从根本上消除事

故隐患”，着力推动治理了重钢码头、伏牛溪停泊区等

一批重大隐患，积累了工作经验。

十年探索成效明显。到“十三五”期，辖区运输船

舶等级事故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至 7.5 件、15 人，较

“十一五”期降幅达 89.7%、75.4%，安全与防污染形

势持续稳定。2017 年和 2021 年，辖区两次取得“零等

级事故零死亡”的历史最好佳绩。十年实践有力证明：

精准防控风险、有效治理隐患，是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的

根本方法和最优路径。只有严防风险、根除隐患，才能

有效遏制重大事故发生。风险防控隐患治理是保障长江

航运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安全是我们发展的定力与底

气所在，安全形势稳如磐石，防污形势稳中趋好，我们

的大局就稳，就能以稳应变。我们要贯彻新发展理念，

着眼高质量发展，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

性布局、整体性推进，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为此，

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局领导多次深入基层调研、积

极走访企业、开展广泛调查、组织集体研究。在总结经

验和提炼规律的基础上，局党委决定以风险防控隐患治

理为抓手，建立健全“三全”机制，持续深化精准监管，

将其作为提升监管工作水平和本质安全水平的破题之

举：一是全员履责。在全局构建全员参与、层次清晰的

责任体系，强化全员风险管理意识，实施“队处局（周

月季）三级综合研判”制度。二是全面覆盖。实现风险

防控隐患治理常态化排查全覆盖，排查渠道全覆盖，排

查范围全覆盖，防控治理全覆盖。三是全程管控。实

施风险隐患闭环管理，清单管理，长效治理。2022 年 2

月 21 日，重庆局党委审定通过《水上交通安全与船舶

防污染风险防控隐患治理工作方案（试行）》，并印发

实施。方案首次建立全员风险防控隐患治理责任体系，

进一步强化监管工作全链条闭环管理。3 月 10 日，印

发“三精”示范工程推进任务的文件，对症下药升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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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监管。3 月 15 日，组织召开水上交通安全与船舶防

污染风险防控隐患治理工作动员部署会，启动一线执法

人员全覆盖培训，全面打开辖区防风险、除隐患工作新

局面。4 月以来，局领导相继带队奔赴一线、下沉基层，

开展风险防控隐患治理工作专题调研和检查指导，强化

责任落实，确保各项措施见行见效。

3 以“三全”机制提升重庆海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

风险防控隐患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基础性、全局性

工作，必须深刻把握辖区风险隐患特点，构建符合辖区

实际且具有可操作性的风险防控隐患治理工作机制。重

大风险隐患“三全”防治机制能够实现责任体系建设全

覆盖，管理过程全闭环，风险防控隐患治理能力显著提

升，能够把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保安全的要求落

实到监管工作的各个环节、各个岗位、各个人员，以“五

化”促进海事监管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

一是全力确保排查常态化。严格落实执法大队每

周、海事处每月、海事局每季度的综合研判制度，将风

险和隐患排查常态化。及时排查、分析、掌握我们每个

大队每个处的风险隐患，这是基础性的工作，要真正把

辖区存在的风险和隐患找出来，切忌“只求过得去，不

求做得实”，切实筑牢安全与船舶防污染防线，彻底解

决“认不清、想不到”的问题。

二是着力实现治理规范化。分析每一起事故发生的

最根本原因，都是在责任链上出了问题。要建立健全全

员风险防控隐患治理责任体系和工作机制，针对排查出

的风险和隐患，要定措施、定责任人、定完成时限，切

实将责任分解落实到各层级领导干部和每个具体工作岗

位，确保责任明确，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同时要对风险

防控隐患治理情况进行科学评估，确保治理工作运作规

范、优质、高效。

三是大力推进防治系统化。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隐患

涉及面广、综合性强、联动度高，海事执法处于水上监

管单一环节，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我们紧紧依靠地方

政府，推动属地政府牵头和部门协同治理结合，建立健

全水上交通安全协调机制。同时要“物防、技防、人防”

相结合，建立风险隐患联防联控机制，全面推进源头治

理、系统治理、精准治理。

四是强力实行督查全面化。要全面督查各单位各部

门开展风险防控隐患治理工作情况，坚持问题导向，善

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促进各单位各部门

聚焦风险防控隐患治理这一中心，把握重点、攻坚克难，

把决策部署和整治工作要求落实落细，决不允许在风险

防控隐患治理工作中出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杜

绝避难就易、表面排查、虚假整改等现象。

五是有力推动考核实效化。没有考核，没有监督，

大多数人就没有压力，更没有动力。对风险防控隐患治

理工作进行严格考核，就是要做到奖优罚劣，奖“安”

罚“患”，奖罚分明。我们要以考核结果为依据，对工

作推进力度大、成效明显的集体和个人给予激励支持，

并在评先评优、干部任用上予以优先考虑；对履职不力

或进度滞后的实施提醒、约谈、通报；对有重大风险隐

患而未发现、风险隐患整治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严肃

问责和追责。

 科学、高效的管理机制是防范事故的关键所在。

重庆海事局将通过不断实践、优化重大风险隐患“三全”

防治机制，抓落实、抓落地、抓执行，持续深化责任落

实，强化安全支撑，筑牢安全防线，有效提升事故防范

能力，为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本文作者系重庆海事局党委书记、局长）


